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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智峯議員  
陸頌雄議員 , JP 
劉國勳議員 , MH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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莫頴琛小姐  
 
 

列席職員  ：  助理秘書長 2 
戴燕萍小姐  
 
高級議會秘書 (2)4 
余綺華女士  
 
議會秘書 (2)4 
鍾傲倫先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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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會事務助理 (2)4 
許賽芳小姐  
 
文書事務助理 (2)4 
胡美玲小姐  

  
 
經辦人 /部門  
 

I. 選舉 2020-2021 年度會期正副主席  
  [立法會 CB(2)10/20-21 號文件附錄 III 及 IV] 
 
選舉主席  
 
提名  
 
  現任主席鄺俊宇議員主持 2020-2021 年度
會期事務委員會主席的選舉。他告知委員，在

2020 年 10 月 16 日的會議上，蔣麗芸議員及
邵家臻議員獲提名候選主席一職，而邀請委員提名

主席人選的程序尚未結束。  
 
2.  鄺俊宇議員邀請委員作進一步提名事務委

員會主席一職的人選。按獲提名該職的先後次序，

以下 10 名委員接受提名，其後撤回接受提名：  
 

(a) 毛孟靜議員提名郭家麒議員，該項
提名獲尹兆堅議員附議；  

 
(b) 許智峯議員提名尹兆堅議員，該項

提名獲毛孟靜議員附議；  
 

(c) 林卓廷議員提名許智峯議員，該項
提名獲楊岳橋議員附議；  

 
(d) 楊岳橋議員提名毛孟靜議員，該項

提名獲梁繼昌議員附議；  
 

(e) 郭家麒議員提名譚文豪議員，該項
提名獲尹兆堅議員附議；  

 



經辦人/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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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f) 許智峯議員提名胡志偉議員，該項
提名獲楊岳橋議員附議。胡議員不在

席，許議員確認胡議員接受提名；  
 

(g) 郭家麒議員提名梁繼昌議員，該項
提名獲毛孟靜議員附議；  

 
(h) 梁繼昌議員提名鄭松泰議員，該項

提名獲梁耀忠議員附議；  
 

(i) 郭家麒議員提名莫乃光議員，該項
提名獲楊岳橋議員附議；及  

 
(j) 許智峯議員提名涂謹申議員，該項

提名獲尹兆堅議員附議。涂議員不

在席，許議員確認涂議員接受提名。  
 
3.  由於再無其他提名，鄺俊宇議員宣布提名

程序結束，兩名委員獲有效提名為 2020-2021 年度
會期事務委員會主席一職的候選人，分別為蔣麗芸

議員及邵家臻議員。  
 
主席選舉論壇  
 
4.  毛孟靜議員及許智峯議員要求舉行選舉

論壇。由於獲提名事務委員會主席一職的候選人

數目不多，郭家麒議員及譚文豪議員建議，應給予

多些時間讓兩名候選人陳述競選綱領及回答委員

的提問。莫乃光議員又建議不應容許候選人互相

提問。陳恒鑌議員卻認為沒有必要舉行論壇，他

促請鄺俊宇議員按照議程所建議分配予正副主席

選舉的時間，加快選舉進程。  
 
5.  經考慮委員表達的不同意見後，鄺俊宇議員

表示參考了 2019-2020 年度會期部分事務委員會
採用的選舉論壇程序，每名候選人會先獲邀在兩分

鐘內闡述競選綱領，之後每名委員有 1 分鐘時間向
候選人提問。不過，兩名候選人不得互相提問。每名

候選人接着有最多 5 分鐘時間就有關提問作綜合
回應。問答環節結束後，每名候選人有兩分鐘時間

作總結發言。  



經辦人/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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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 鄺俊宇議員邀請蔣麗芸議員及邵家臻議員

陳述競選綱領，並回答 10 名委員的提問。  
 
(鄺俊宇議員於上午 11時 44分將會議由指定的結束
時間延長 15 分鐘，讓兩名候選人就委員的提問作
綜合回應。 ) 
 
7.  由 於 時 間 所 限 ， 鄺 俊 宇 議 員 建 議 ，

2020-2021 年度會期事務委員會主席的選舉將於
有待編定的下次會議上繼續進行，委員同意。  
 

(會後補註：秘書處於 2020 年 10 月 28 日
發出立法會 CB(2)98/20-21 號文件，告知委
員事務委員會將於 2020 年 11 月 3 日舉行
特別會議，繼續進行 2020-2021 年度會期
事務委員會正副主席選舉。 ) 

 
8.  會議於正午 12 時結束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20 年 11 月 9 日  
 

 


